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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 

供校外機構場地使用規條 

 

第一條 定義 

一、澳門大學（以下簡稱大學）場地使用規條中所述之各場地包括大學會堂、澳

大賓館之多功能廳、圖書館演講廳、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室、課室以及特定

攤位/公共空間及校園戶外地方，如私家道路、街道、小徑及廣場。  

 

二、大學場地是為大學本身活動提供場所，僅在不影響本大學之運作及利益下方

對外租借舉辦如下活動： 

－ 學術、文娛康樂活動、國際交流、戲劇、文藝活動、演講及展覽等活動; 

－ 政府機關舉辦之集會及慶典活動。 

 

三、所有場地之租用者或機構（以下簡稱使用者）由提出申請至使用場地時，均

被視為已詳閱及承諾會遵守以下守則之規定及安排。 

 

第二條 場地申請 

一、擬租用場地之機構可致電查詢場地檔期，但大學不接受任何口頭預訂。 

 

二、申請使用場地者，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前至少三十日向本校提出書面申請並遞

交已填妥之澳門大學場地借用表場地申請。 

 

三、除電力外，大學不會為戶外場地使用者提供任何視聽設施、家具或其他設備。 

 

四、大學會在收到申請後十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回覆。 

 

五、申請獲批准後，使用者可與大學安排在辦公時間內視察場地。 

 

六、大學有權拒絕任何租用場地之申請，並無須註明原因。 

  

七、大學可優先使用場地，並保留在任何時間取消已獲批准的場地申請及更改場

地使用時間的權利。 

 



 

 
 

澳門大學 格式六 

UM - Modelo 6 
 

生效於 25/11/2015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CHINA 

電話 Tel.: 8822 8833  傳真 Fax.: 8822 8822 

 

八、如欲取消已獲大學批准之租用場地申請，使用者必須在相關活動舉辦日至少 5

個工作日前，向大學提交書面申請。如在活動舉辦日前二至五個工作日內遞

交申請，須繳付 50%之租場費用。如在活動舉辦日前兩個工作日內才遞交申

請，則須繳付全數租場費用。  

 

九、大學有權因特殊情況取消任何場地使用的申請，如颱風及暴雨等。使用者須

重新安排場地使用時間和通知大學相關安排。 

 

第三條 一般規定 

一、大學場地之每日開放時間如下﹕ 

場地 開放時間 
  
  大學會堂 08:00~23:00 

  澳大賓館多功能廳 08:00~23:00 

  戶外地方 08:00~22:00   

其他場地 08:00~22:00 

  *如有關活動的準備工作及／或場地還原時間超出上述規定之開放時間，須事

先得到大學批准。當申請獲批准後，使用者有責任在租用期間將對各方造成

的干擾減至最少。 

 

二、使用者不得向第三方轉租場地，在租賃期內須對所租場地負責，亦不可在未

經大學批准下擅自更改場地使用用途。若參予使用者活動的第三者對活動場

地及其設備造成破壞或損害時，使用者亦須為此而造成的損失及費用負責。 

 

三、使用者必須承擔由該活動引起之任何人員傷亡之責任。大學無須承擔因損毀

及偷竊而引起之任何損失。 

 

四、所有場地嚴禁吸煙及賭博。 

 

五、使用者只可於已獲批准之指定範圍內進行相關活動，不得任意佔用指定範圍

以外之地方。其他額外服務將按所定之收費表收取附加費用。 

 

六、使用者必須按大學發出之繳費通知單上之限期繳費；若有額外收費，大學會

在活動完成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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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者必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法律法規及大學之規條。 

 

八、使用者應保持其使用場地之區域之清潔。 

 

九、所有場地使用者嚴禁携帶任何鋒利物品及易燃易爆物品進入活動場地。大學

有權即場搬走任何具危險性或會對他人構成滋擾、阻礙或傷害的相關物品；

或由使用者將該等物品交予大學保安作臨時存放並於活動完結後取回。獲准

許在活動場所內進行預熱的到會食物必須小心處理及有足夠安全提示。 

 

十、所有室內場地嚴禁飲食（樽裝水除外）。場內外嚴禁喧嘩。 

 

十一、 如未經大學許可，使用者有義務禁止及阻止任何在場人士在場內拍攝及錄

影。 

 

十二、 使用者應時刻保持場地內一切設備包括器材、家具及固定裝置於良好狀

態，而且必須遵守技術規定，不能以任何形式更改設定或損毁場內設備。

否則須向大學賠償相關損失。 

 

十三、 除獲得大學同意外，不可擅自搬走或調離任何設備。 

 

十四、 使用者在場內均不可在結構和裝修上作任何改變，在未獲得大學允許之情

況下於牆壁、地面、支柱、屋頂、家具等物體上張貼宣傳資料及懸掛橫額，

將會被移除而不獲通知。 

 

十五、 除經由大學申請借用之設備外，使用者須負責其活動設備及物品的安裝和

拆卸工作，並負責所有費用。 

 

十六、 除獲大學書面同意外，使用者不得在其使用的區域進行任何工程或裝修，

並須負責相關費用。 

 

十七、 如需在場地使用大量電力裝置，不得自行加裝萬能插頭或多位電插板，以

免負荷過重，使用者應預先向大學提出要求，大學將按場地條件提供所需

電量及插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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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使用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封閉、阻塞或遮蓋走火通道、行人通道（包括

走廊、樓梯及通道）、緊急照明及火警裝置。 

 

十九、 若發現活動性質與申請資料不符或違反場地使用規條及《澳門大學校園公

共地方使用規則》，大學保留中止活動之權利。 

 

二十、 個人及有關活動之物品均不能在非使用時間預先擺放或暫存在場地內，所

有遺留物品會當廢物或作失物認領處理。 

 

二十一、 垃圾必須掉進垃圾箱內，並謹記在離場前把所有垃圾袋紥好並棄置於指

定地方。 

 

二十二、 在活動結束後，使用者應將場地以交付其使用時的狀況歸還。若發現有

關場地未清理好及設備有非自然性損毀或遺失時，使用者須負責相關清

潔、維修或更換設備所需的費用。 

 

二十三、 使用者必須為其活動（租借校內攤位除外）購買公眾責任保險，並設有

交叉責任條款。購買保額不少於澳門幣壹仟萬且包括澳門大學為受保

人。保險政策之副本須於場地申請獲確認後或支付場地費用後時遞交。

大學不會為由於使用者疏忽而造成的意外或損失負任何責任，亦保留對

使用者提出法律追究行動的權利。 

 

二十四、 大學每學年只批准最多八項戶外活動，其中每學期最多四項。各項申請

以先到先得的原則審批。其中，需要實施封路措施的活動只限每月一項。  

 

二十五、 除第三條第二十四款所述的八項戶外活動外，每位副校長可於每學年額

外批准一項戶外活動。 

 

二十六、 大學不會考慮在下列日期舉辦戶外活動： 

期間 # 日期 

大學開放日 三月下旬 

入學考試 四月中旬 

畢業典禮 五月 

http://um2.umac.mo/apps/com/umlostfound.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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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學生遷入/遷出期 五月中旬及八月下旬 

學生迎新活動 八月中旬 

秋季/春季學期上課日 

 

秋季學期: (八月下旬至十一月)  

春季學期: (一月至五月上旬) 

溫習期間及期終考試 十二月及五月 

學位頒授典禮 十二月 

特別活動或嘉賓到訪 待定 

#上述日期僅供參考。具體日期請參閱大學校曆 (註冊處網頁: https://reg.um.edu.mo/). 

 

二十七、 有關戶外活動之要求及申請，請參閱附件一戶外活動申請及路線。 

 

如有任何疑問，請在辦公時間致電設施拓展處：8822 8662查詢。 

星期一至四：09:00~13:00 及 14:30~17:45 

星期五：09:00~13:00 及 14:30~17:30  

 

 

 



 

 
 

澳門大學 格式六 

UM - Modelo 6 
 

生效於 25/11/2015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CHINA 

電話 Tel.: 8822 8833  傳真 Fax.: 8822 8822 

 

附件一：戶外活動申請及路線 

 

一、 使用者／組織單位進行戶外活動時應遵守大學規條，其中包括： 

 《澳門大學校內泊車管理規條》(CMDO-STS.04/201606/200.r01)； 

 《澳門大學校園公共地方使用規則》(CMDO.10/201501/100.r01)； 

 《澳門大學單車使用及停泊規條》(CMDO-STS.10/201410/300.r00)。 

 

二、 如申請的戶外活動涉及公共道路部分，申請使用場地者應自行向交通事務局／

市政署／司法警察局或相關政府部門申請使用公共道路及相關交通安排。當相

關申請獲批核後，大學將與交通事務局聯繫。 

 

三、 申請者必須向相關部門申請交通警員於附圖中[活動路線圖 (紅色和藍色部

分)]標示位置進行交通管制，主要位置為私家道路和公共道路的停車場出入

口。而所有相關費用由申請者負責。 

 

四、 申請者須負責相關保險費用及責任、人手及所有活動安排。 

 

五、 活動期間申請者應負責維持活動的秩序、公眾保安、環境衛生及聽從在場大

學人員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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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路線圖 (紅色和藍色部分) 

 

  




